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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会议出席董事人数及召开会议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上海飞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为支持飞乐投资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

更好地为海外子公司提供各项服务与支持

,

董事会同

意公司将本次因收购

Feilo Malta Limited 20%

股份及

Havells Sylvania (Thailand) Limited

100%

股份而向上海飞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借款

10,000

万元人民币转为股权。 本次增资完

成后

,

上海飞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23,000

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

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同

意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予以相应调整

,

回购价格由

5.75

元

/

股调整为

5.643

元

/

股。

由于公司董事项敏、谢圣军、苏耀康、庄申志为激励对象

,

对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回避

4

票。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62)

三、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

鉴于公司激励对象翁志浩、孙律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公司激励对象薛雷在任期期间

,

存在违

纪行为

,

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

其已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

董事会同意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4,353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将按照《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方案执行。

由于公司董事项敏、谢圣军、苏耀康、庄申志为激励对象

,

对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回避

4

票。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63)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激励对象翁志浩、孙律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公司激励对象薛雷在任期期间

,

存在违

纪行为

,

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4,353

股由公司

回购注销

,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991,584,021

股变更为

991,479,668

股

,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991,

479,668

元人民币。

由于上述变更注册资本事项

,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减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64;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65)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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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参与表决监事

5

名

,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5

名。会议出席监事人数及召开会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

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

监事会同

意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予以相应调整

,

回购价格由

5.75

元

/

股调整为

5.643

元

/

股。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62)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

鉴于公司激励对象翁志浩、孙律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公司激励对象薛雷在任期期间

,

存在违

纪行为

,

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

其已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

监事会同意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4,353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将按照《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方案执行。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63)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激励对象翁志浩、孙律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公司激励对象薛雷在任期期间

,

存在违

纪行为

,

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4,353

股由公司

回购注销

,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991,584,021

股变更为

991,479,668

股

,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991,

479,668

元人民币。

由于上述变更注册资本事项

,

监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减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64;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65)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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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的议案》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2016

年

5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关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

同

意向

166

名激励对象授予

9,752,869

股限制性股票

,

授予价格为

5.86

元

/

股。

2016

年

6

月

13

日

,

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上海仪电

(

集团

)

有限公司转发的市国资委《关于

同意飞乐音响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

(

沪国资委分配〔

2016

〕

124

号

),

原则同意《上海

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2016

年

6

月

17

日

,

公司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

同意向

166

名激励对象授予

9,752,869

股限制性股票

,

授予价格

为

5.86

元

/

股

,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2016

年

7

月

8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认以

2016

年

7

月

8

日作为本

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

此外

,

因原拟激励对象卫琳珺女士和许志华先生已辞去本公司任职

,

不

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

,

故激励对象数量调整为

164

名

,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

9,661,591

股。

2016

年

7

月

25

日

,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

因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度利润

分配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调整为

5.75

元

/

股。

2016

年

8

月

15

日

,

公司就本次授予办理完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公司总股本由

985,220,002

股增加至

991,936,

920

股。

2016

年

12

月

23

日

,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黄鑫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同意公司对

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6,511

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

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5.75

元

/

股。

2017

年

3

月

1

日

,

公司就本次回购办理完成证券登记手续

,

公司总股本由

991,936,920

股

减少至

991,900,409

股。

2017

年

4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谢卫钢、王鹤植、陶静、田元翔、徐镇瑜、庄素香共

6

人

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同意公司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16,

388

股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5.75

元

/

股。

2017

年

7

月

13

日

,

公司就本次回购办理完成证券登记手续

,

公司总股本由

991,900,409

股

减少至

991,584,021

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

鉴于公司激励对象翁志浩、孙律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公司激励对象薛雷在任期期间

,

存

在违纪行为

,

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同意公司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

104,353

股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5.643

元

/

股。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事由

公司

2017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17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同意公司以利润分配实施

公告指定的股权登记日本公司的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7

元

(

含税

)

。

鉴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实施完毕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

行调整。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方法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五章“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的调整及回购注销的程序”之“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相关规定调整如下

:

派息

P=P0

﹣

V

其中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

调

整后的

P

仍需大于

1;P0

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的具体调整方式为

: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

每股现

金红利

(

含税

)=5.75

元

/

股

-0.107

元

/

股

=5.643

元

/

股。

四、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系因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所致

,

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5.643

元

/

股。

六、监事会审查意见

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

监事会同

意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予以相应调整

,

回购价格由

5.75

元

/

股调整为

5.643

元

/

股。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

本次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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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董事

会一致同意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104,353

股进行回购注销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十三章

,

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规定

,

鉴

于公司激励对象翁志浩、孙律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公司激励对象薛雷在任期期间

,

存在违纪行为

,

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上述

3

人均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

应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

104,353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和其它说明

1

、回购数量

本次实施回购注销的为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04,353

股。 具体

明细如下

:

姓名 回购股数（股）

翁志浩

３０

，

０００

孙律

１５

，

０００

薛雷

５９

，

３５３

合计

１０４

，

３５３

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991,584,021

股变更为

991,479,668

股

,

公司将于本次

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2

、回购价格

1

、激励对象翁志浩、孙律所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中规定

:

“

(

二

)

激励

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被解雇等原因离职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

因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每

10

股派

1.07

元

(

含税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授权

,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予以相应调整

,

回购

价格由

5.75

元

/

股调整为

5.643

元

/

股

(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

每股现金红

利

(

含税

)=5.75

元

/

股

-0.107

元

/

股

=5.643

元

/

股

)

。

因此

,

本次公司回购翁志浩、孙律等

2

人所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5.643

元

/

股。

2

、激励对象薛雷所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中规定

:

“

(

三

)

激励

对象出现以下情形的

,

公司可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因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

,

且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市价的孰低值

:1

、出现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违反职业道德、失职或渎职等行为

,

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

给公司造成直接或间

接经济损失

;

……本条回购时市价是指自公司董事会审议回购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起

,

公司

前一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 ”

因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之日的前一个交易日

(2017

年

11

月

16

日

)

的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

10.50

元

/

股

,

高于

5.75

元

/

股的授予价格

,

故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

,

公司应按照授予

价格回购薛雷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

又因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

每

10

股派

1.07

元

(

含税

),

故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本次公司回购薛雷所持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5.643

元

/

股。

综上

,

上述

3

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4,353

股

,

回购价格均为

5.643

元

/

股。

3

、股东大会授权

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股权激

励计划的中止、变更和终止

,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

,

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

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

,

终止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将根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等各项必需事宜。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

尽力为股东创

造价值。

四、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5.643

元

/

股

,

并且认为

,

鉴于激励对象翁志浩、孙律等

2

人因

个人原因离职

,

薛雷因在任职期间

,

存在违纪行为

,

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根据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上述

3

人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一致同意对此部分

股份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回购事项的规定实施回购注销。

五、监事会意见

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

监事会同

意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予以相应调整

,

回购价格由

5.75

元

/

股调整为

5.643

元

/

股。 并且鉴

于公司激励对象翁志浩、孙律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公司激励对象薛雷在任期期间

,

存在违纪行为

,

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根据《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

其已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

监事会同意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4,353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将按照《上海

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方案执行。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意见如下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董事会已取得

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合法授权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

除尚需按照《公司法》及

相关规定办理所回购股份的过户、回购价款支付、回购股份注销手续及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外

,

公司已履行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及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本次回购价格的调整及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数量和价格的确定等符合 《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4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价格调整及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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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减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鉴于

公司激励对象翁志浩、孙律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公司激励对象薛雷在任期期间

,

存在违纪行为

,

给

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上述

3

人均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

公司拟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

104,353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实施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04,353

股后

,

公司注册资

本将随之发生变动

,

总股本由

991,584,021

股变更为

991,479,668

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

,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

,

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

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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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6

年修订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2016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

,

为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

,

公

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

具体修改如下

:

1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

:

人民币玖亿玖仟壹佰伍拾捌万肆仟零贰拾壹元。 凡经公司股东大会决定

并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红股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或缩减注册资本时

,

本条所

确定的公司注册资本应随之作相应的变更

,

而不需经股东大会另行作出决议。 ”

现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

:

人民币玖亿玖仟壹佰肆拾柒万玖仟陆佰陆拾捌元。 凡经公司股东大会决

定并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红股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或缩减注册资本时

,

本条

所确定的公司注册资本应随之作相应的变更

,

而不需经股东大会另行作出决议。 ”

2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

“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991,584,021

股。 ”

现修改为

:

“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991,479,668

股。 ”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8日

股票代码：300105� � � �股票简称：龙源技术 编号：临 2017-072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因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

2016

年连续两年亏损，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第

13.1.1

条第（一）款等的

规定，若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最终确定为亏损，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二、公司股票停牌安排及暂停上市决定

若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最终确定为亏损，根据《上市规则》

13.1.5

条规定，公司股票将

于公司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之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

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公司董事会已经和将要采取的工作措施

1

、强化成本费用管控，对于每个项目，从设计、采购、施工等细节入手，加强成本预算控

制。 对公司每个部门、每个费用预算项目进行预算控制，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合理控制年

度费用预算，目前已取得一定效果。

2

、强化营销管理，为公司扭亏提供业务规模支撑。 一是通过详细的市场摸底，做精做细

传统市场，提高现有产品中标率。 二是积极拓展公司现有产品市场范围，加大非电市场的营

销力度，已中标多台

CFB

锅炉低氮项目，取得了较好效果。三是紧密结合客户需求，积极推进

公司电厂智能优化控制系统等新产品的销售。

3

、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对盈利能力欠佳的子公司进行处置，

2017

年上半年完成了对上海

银锅热能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处置。

4

、完善市场营销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大回款清欠力度，制定有针对性的回款策略，调动

一切资源，全力保障回款工作有效开展，完成全年回款任务。

四、其他事项

1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需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直至暂停上市风险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

2

、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投资者咨询方式。 电话：

0535-3417182

，传真：

0535-3417190

，电子邮箱：

lypower@ly－

power.cn

。

特此公告。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7-115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4

时

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17

日上

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7

年

11

月

17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

3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小区

4

号楼三层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许利民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

14

人，代表股份

331,496,2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7.59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32,428,805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74%

。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1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63,925,0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41.2683%

；其

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1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6,377,3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1251%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资产支持票据申报及注册发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363,740,258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

99.9492%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

0%

； 弃权股数

184,829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508%

。

其中，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36,192,568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19%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84,829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1%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363,740,258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

99.9492%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

0%

； 弃权股数

184,829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508%

。

其中，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36,192,568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19%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84,829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1%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曾涛律师、李佳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

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517� � �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17-161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并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上

午

9:30

在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

2388

号浦江科技广场

3

号

3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悦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

决议：

一、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申请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

务状况稳健，此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有利于保障公司的持

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7

年

11

月

18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为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

2005

］

120

号）的规定，且被担保对象是为满足目前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

需要，经营情况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风险可控。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上海暖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

业务发展需要，向宁波恺英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其

"

秒借贷信息技术平台

"

申请

6,000

万元人民币产品融资额度，上海恺英为该产品融资额度及产品利息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600

万元的一般责任担保。 被担保对象经营情况稳定，具有较好的业务发展前景，且具有良好的

偿债能力，风险可控。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7

年

11

月

18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517� � �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17-164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并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上

午

10

：

30

在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

2388

号浦江科技广场

3

号

4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公司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林小红女士主持，与会监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申请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

务状况稳健，此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有利于保障公司的持

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7

年

11

月

18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公

告》。

二、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为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

2005

］

120

号）的规定，且被担保对象是为满足目前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

需要，经营情况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风险可控。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上海暖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

业务发展需要，向宁波恺英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其

"

秒借贷信息技术平台

"

申请

6,000

万元人民币产品融资额度，上海恺英为该产品融资额度及产品利息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600

万元的一般责任担保。 被担保对象经营情况稳定，具有较好的业务发展前景，且具有良好的

偿债能力，风险可控。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7

年

11

月

18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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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

３

号院

３

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３９

，

６０６

，

０２８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８．０５２３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先成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

投票的方式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３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邦富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孙公司迈拓矿业服务（赞比亚）有限公司拟签订特别重大合同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３８

，

７１５

，

１１６ ９９．７３７６ ８８２

，

９１２ ０．２５９９ ８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５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全资孙公司迈拓矿

业服务（赞比亚）有限公

司拟签订特别重大合同

的议案

５０

，

１７５

，

７７５ ９８．２５５３ ８８２

，

９１２ １．７２８９ 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５８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

、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２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曲凯律师、王鑫律师

２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18日

2017年 11月 18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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